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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巨峰电气绝缘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与高惠平、朱强成、刘振杰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公

司苏州巨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准后的名称为准)，注册地为苏

州市吴江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5.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50%，高惠平现金出资人民币 9.375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18.75%,刘振杰现金出资人民币 9.375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18.75%,朱强成现金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2.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问答（一）》“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

司或控股子公司增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但挂牌公司新设参股子公司或向参股子公司增资，若达到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标准，则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 2017年度审计报告，公司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72,376.25万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总额为 52,049.63万元，本次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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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5.2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0.03%，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0.05%，根据《非上市

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年 6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

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该事项需江苏省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备案后完成。 

（四）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手方 

交易对手方姓名：高惠平 

交易对手方性别：女 

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国籍 

交易对手方住所：常州武进港漕桥黄市华家塘 

高惠平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手方 

交易对手方姓名：朱强成 

交易对手方性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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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国籍 

交易对手方住所：苏州高新理想家园 65幢 104室 

朱强成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手方 

交易对手方姓名：刘振杰 

交易对手方性别：男 

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国籍 

交易对手方住所：苏州平江区陆洞桥 23号 

刘振杰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出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名称：苏州巨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江区 

经营范围：帘子布用环氧树脂、已内酰胺封闭异氰酸酯系列产品

的研发、设计、销售、代理、技术咨询、知识产权转化。 

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高惠平 人民币 93,750.00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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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杰 人民币 93,750.00 18.75% 

朱强成 人民币 60,000.00 12.00% 

苏州巨峰电气绝缘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252,500.00 50.50%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出发，旨在更好地拓展公

司业务，提升公司竞争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系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设立控股公司，存在一定的

市场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开拓业务，提高公司的影响力，对公

司未来业绩收益具有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苏州巨峰电气绝缘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6月 29日 


